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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

202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及

202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没有

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3、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副董事长陶德胜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①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2:00；

②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3:00（或

紧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

③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3:30（或

紧随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结束后）。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29日上午9:15至

2025年5月29日下午3:00；

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 29日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

（2）H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

8、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①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及于股权登记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H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③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H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9、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

10、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11

其中： A股股东人数 8

H股股东人数 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4,399,934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38,759,224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95,640,71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569%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26.7433%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21.913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41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785,483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96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43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9,185,417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53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42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337,083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581%

（2）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238,529,024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25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419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34,785,483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63%

（3）公司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3

所持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股） 195,619,51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65.2485%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普通

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4年度股东大会：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2、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3、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4、审议及批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5、审议及批准《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6、审议及批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及天诚

实业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特别决议案：

7、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不含本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11.00元（含税）。 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8、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9、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0、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2、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2、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三、决议案投票结果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

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普通决议案

1

《2024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总计

469,185,4

17

468,20

2,957

99.7906

%

809,54

0

0.1725

%

172,920

0.0369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73

6,023

98.2991

%

508,54

0

1.4391

%

92,520

0.2618

%

A股

273,544,7

07

272,94

3,647

99.7803

%

508,54

0

0.1859

%

92,520

0.0338

%

H股

195,640,7

10

195,25

9,310

99.8051

%

301,00

0

0.1539

%

80,400

0.0411

%

2

《2024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总计

469,185,4

17

468,19

8,057

99.7896

%

809,44

0

0.1725

%

177,920

0.0379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73

1,123

98.2852

%

508,44

0

1.4388

%

97,520

0.2760

%

A股

273,544,7

07

272,93

8,747

99.7785

%

508,44

0

0.1859

%

97,520

0.0357

%

H股

195,640,7

10

195,25

9,310

99.8051

%

301,00

0

0.1539

%

80,400

0.0411

%

3

《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总计

469,185,4

17

468,19

5,457

99.7890

%

808,94

0

0.1724

%

181,020

0.0386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72

8,523

98.2778

%

507,94

0

1.4374

%

100,620

0.2847

%

A股

273,544,7

07

272,93

6,147

99.7775

%

507,94

0

0.1857

%

100,620

0.0368

%

H股

195,640,7

10

195,25

9,310

99.8051

%

301,00

0

0.1539

%

80,400

0.0411

%

4

《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

要）》

总计

469,185,4

17

468,21

3,832

99.7929

%

808,94

0

0.1724

%

162,645

0.0347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74

6,898

98.3298

%

507,94

0

1.4374

%

82,245

0.2327

%

A股

273,544,7

07

272,95

4,522

99.7842

%

507,94

0

0.1857

%

82,245

0.0301

%

H股

195,640,7

10

195,25

9,310

99.8051

%

301,00

0

0.1539

%

80,400

0.0411

%

5

《关于聘任公司

2025年度财务

报表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计

469,185,4

17

467,85

7,281

99.7169

%

1,254,

791

0.2674

%

73,345

0.0156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66

3,647

98.0943

%

600,49

1

1.6993

%

72,945

0.2064

%

A股

273,544,7

07

272,87

1,271

99.7538

%

600,49

1

0.2195

%

72,945

0.0267

%

H股

195,640,7

10

194,98

6,010

99.6654

%

654,30

0

0.3344

%

400

0.0002

%

6

《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丽珠生物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计

67,613,12

1

66,89

4,716

98.9375

%

686,76

0

1.0157

%

31,645

0.0468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61

9,078

97.9681

%

686,76

0

1.9435

%

31,245

0.0884

%

A股

35,337,08

3

34,61

9,078

97.9681

%

686,76

0

1.9435

%

31,245

0.0884

%

H股

32,276,03

8

32,27

5,638

99.9988

%

0

0.0000

%

400

0.0012

%

特别决议案

7

《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总计

469,185,4

17

468,64

7,932

99.8854

%

516,18

5

0.1100

%

21,300

0.0045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79

9,998

98.4801

%

516,18

5

1.4607

%

20,900

0.0591

%

A股

273,544,7

07

273,00

7,622

99.8037

%

516,18

5

0.1887

%

20,900

0.0076

%

H股

195,640,7

10

195,64

0,310

99.9998

%

0

0.0000

%

400

0.0002

%

8

《关于公司授信

融资暨为下属附

属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的议案》

总计

469,185,4

17

461,05

1,081

98.2663

%

8,039,

091

1.7134

%

95,245

0.0203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3,28

3,485

94.1885

%

1,958,

753

5.5431

%

94,845

0.2684

%

A股

273,544,7

07

271,49

1,109

99.2493

%

1,958,

753

0.7161

%

94,845

0.0347

%

H股

195,640,7

10

189,55

9,972

96.8919

%

6,080,

338

3.1079

%

400

0.0002

%

9

《关于继续实施

回购公司部分A

股股份方案的议

案》

总计

469,185,4

17

468,38

8,177

99.8301

%

783,24

0

0.1669

%

14,000

0.0030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84

1,243

98.5968

%

482,24

0

1.3647

%

13,600

0.0385

%

A股

273,544,7

07

273,04

8,867

99.8187

%

482,24

0

0.1763

%

13,600

0.0050

%

H股

195,640,7

10

195,33

9,310

99.8459

%

301,00

0

0.1539

%

400

0.0002

%

10

《关于授予董事

会回购本公司H

股的一般授权》

总计

469,185,4

17

467,78

4,838

99.7015

%

1,351,

579

0.2881

%

49,000

0.0104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337,08

3

34,59

1,204

97.8892

%

697,27

9

1.9732

%

48,600

0.1375

%

A股

273,544,7

07

272,79

8,828

99.7273

%

697,27

9

0.2549

%

48,600

0.0178

%

H股

195,640,7

10

194,98

6,010

99.6654

%

654,30

0

0.3344

%

400

0.0002

%

注：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5%的A股股东。

2、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

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特别决议案

1

《关于继续实施

回购公司部分A

股股份方案的

议案》

A股

273,314,

507

272,81

8,667

99.8186

%

482,240

0.1764

%

13,600

0.0050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106,8

83

34,611,

043

98.5876

%

482,240

1.3736

%

13,600

0.0387

%

2

《关于授予董事

会回购本公司H

股的一般授权》

A股

273,314,

507

272,56

8,628

99.7271

%

697,279

0.2551

%

48,600

0.0178

%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35,106,8

83

34,361,

004

97.8754

%

697,279

1.9862

%

48,600

0.1384

%

注：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5%的A股股

东。

3、公司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

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特别决议案

1

《关于继续实施

回购公司部分A

股股份方案的

议案》

H股

195,619,

510

195,31

8,110

99.8459

%

301,000

0.1539

%

400

0.0002

%

是

2

《关于授予董事

会回购本公司H

股的一般授权》

H股

195,619,

510

194,96

4,810

99.6653

%

654,300

0.3345

%

400

0.0002

%

是

本公司聘任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担任点票监察员。

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代表共同担任本次股

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谢翔律师和董立群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广东德

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

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

H股类别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A股类

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012

；

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

A

；南玻

B

公告编号：

2025-024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玻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25年5月29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2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

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012

；

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

A

；南玻

B

公告编号：

2025-025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经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玻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审议确定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下午14:45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上午

9:15至当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A股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

B股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6月16日

7、出席对象：

①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2025年6月16日（B股最后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公司聘请的律师；

④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报

告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

7.00 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8.00 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2、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

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3、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4月28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7和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议案系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手续：

①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股票账户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凭证，凭上述文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股东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

股东的股票账户卡、授权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凭证，凭上述文件办理登记；

②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境外机构为主要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境外机构为主

要负责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境外机构为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国内法人股东需要，如法人代表证

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③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

其向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东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股东为法人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和法人代表证明书。

2、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董事会办公室（邮编：518067）。

3、登记时间：2025年6月23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4、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5、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6、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磊、余晓静

电话：（86）755-26860666

传真：（86）755-26860685

电子邮箱：securities@csgholding.com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12” ，投票简称为“南玻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

7.00 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8.00

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二五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25-17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29日上午9:15一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9日下午15:00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蔡飚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5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33,945,161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57.202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26,700,16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5.96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7,244,99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2410％。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6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157,64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596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746,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20％； 反对

3,145,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1％；弃权53,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58,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941％；反对

3,145,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49％；弃权53,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745,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19％； 反对

3,145,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1％；弃权53,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58,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921％；反对

3,145,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49％；弃权5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3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831,8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7％； 反对

3,034,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87％；弃权78,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44,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601％；反对

3,034,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93％；弃权7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0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809,2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09％； 反对

3,05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59％；弃权7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1,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110％；反对

3,05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777％；弃权7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1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838,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6％； 反对

3,021,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9％；弃权85,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50,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010％；反对

3,021,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69％；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2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向粤桥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255,9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58％ ； 反对

4,589,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44％；弃权99,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68,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634％；反对

4,589,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802％；弃权9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6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向农牧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417,2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41％； 反对

4,42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61％；弃权99,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29,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276％；反对

4,42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160％；弃权9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6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向畜禽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383,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41％； 反对

4,461,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61％；弃权99,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065％；反对

4,461,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370％；弃权9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6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向南海种禽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663,5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4％； 反对

5,18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18％；弃权99,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5,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551％； 反对

5,18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884％；弃权9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6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文琳、孙健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389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30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中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0,65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3,065,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

10%，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现金红利所得

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3一83558270、83530931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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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9日下午在深圳市深南中路

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通知已于2025年5月27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经公司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 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

张勇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龚泽民、陈彬彬、沈会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和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龚泽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张勇华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审议《关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①战略委员会：由龚泽民先生、张勇华先生、吴华江先生、刘辉先生、陈彬彬先生等五位董

事组成，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龚泽民先生担任。

②提名委员会：由吴华江先生、张勇华先生、易磊先生等三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由公司独

立董事吴华江先生担任。

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刘辉先生、易磊先生、沈会先生等三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由公司

独立董事刘辉先生担任。

④审计委员会：由易磊先生、刘辉先生、陈彬彬先生等三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由公司独立

董事易磊先生担任。

上述委员任期为三年， 自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3.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勇华先生为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苏秦先生、孔庆富先生为执行副总经理，沈会先生、钟传边

先生为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5.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苏秦先生为财务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第十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6.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孔庆富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7.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赖泽娜女士、陈泽华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网(https://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经营班子等相关人员的任职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8.审议《关于公司第十二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张勇华、沈会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公告编号为：2025-046。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